行政许可事项实施规范
（基本要素）

一、行政许可事项名称：
[bookmark: _GoBack]港口经营许可
二、主管部门：
县交通运输局
三、实施机关：
县交通运输局
四、设定和实施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法》
    《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简政放权取消和调整部分省级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云政发〔2013〕44号）
五、子项：
1.港口经营许可（县级权限）









港口经营许可（县级权限）
【000118232003】
一、基本要素
1.行政许可事项名称及编码
港口经营许可【00011823200Y】
2.行政许可事项子项名称及编码
港口经营许可（县级权限）【000118232003】
3.行政许可事项业务办理项名称及编码
1.港口经营许可（县级权限）（新设）(00011823200301)
2.港口经营许可（县级权限）（变更）(00011823200302)
3.港口经营许可（县级权限）（延续）(00011823200303)
4.设定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法》第六条、第二十二条
（2）《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简政放权取消和调整部分省级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云政发〔2013〕44号）
5.实施依据
（1）《港口经营管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令2020年第21号）第六条、第七条、第八条、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一条
6.监管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法》第四十八条、第四十九条、第五十条、第五十二条
（2）《港口经营管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令2020年第21号）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第三十八条、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第四十一条、第四十二条、第四十三条、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四十六条
7.实施机关：县级港口行政管理部门
8.审批层级：县级
9.行使层级：县级
10.是否由审批机关受理：是
11.受理层级：县级
12.是否存在初审环节：否
13.初审层级：无
14.对应政务服务事项国家级基本目录名称：港口经营许可
15.要素统一情况：全部要素全国统一
二、行政许可事项类型
条件型
三、行政许可条件
1.准予行政许可的条件
1.从事港口经营（港口拖轮经营除外），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1）有固定的经营场所；
（2）有与经营范围、规模相适应的港口设施、设备，其中：
①码头、客运站、库场、储罐、岸电、污水预处理设施等固定设施应当符合港口总体规划和法律、法规及有关技术标准的要求；
②为旅客提供上、下船服务的，应当具备至少能遮蔽风、雨、雪的候船和上、下船设施，并按相关规定配备无障碍设施；
③为船舶提供码头、过驳锚地、浮筒等设施的，应当有相应的船舶污染物、废弃物接收能力和相应污染应急处理能力，包括必要的设施、设备和器材；
（3）有与经营规模、范围相适应的专业技术人员、管理人员；
（4）有健全的经营管理制度和安全管理制度以及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应急预案经专家审查通过；依法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或者配备专职安全管理人员。
2.从事港口拖轮经营，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1）具备企业法人资格；
（2）有满足拖轮停靠的自有泊位或者租用泊位；
（3）在沿海港口从事拖轮经营的，应当至少自有并经营2艘沿海拖轮；在内河港口从事拖轮经营的，应当至少自有并经营1艘内河拖轮；
（4）海务、机务管理人员数量满足附件的要求，海务、机务管理人员具有不低于大副、大管轮的从业资历且在申请经营的港口从事拖轮服务满1年以上；
（5）有健全的经营管理制度和符合有关规定的安全与防污染管理制度。
3.从事危险货物港口作业的经营人（以下简称危险货物港口经营人）除满足《港口经营管理规定》规定的经营许可条件外，还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1）设有安全生产管理机构或者配备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2）具有健全的安全管理制度、岗位安全责任制度和操作规程；
（3）有符合国家规定的危险货物港口作业设施设备；
（4）有符合国家规定且经专家审查通过的事故应急预案和应急设施设备；
（5）从事危险化学品作业的，还应当具有取得从业资格证书的装卸管理人员。
2.规定行政许可条件的依据
（1）《港口经营管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令2020年第21号）第七条、第八条
第七条  从事港口经营（港口拖轮经营除外），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固定的经营场所； 
（二）有与经营范围、规模相适应的港口设施、设备，其中： 
1.码头、客运站、库场、储罐、岸电、污水预处理设施等固定设施应当符合港口总体规划和法律、法规及有关技术标准的要求； 
2.为旅客提供上、下船服务的，应当具备至少能遮蔽风、雨、雪的候船和上、下船设施，并按相关规定配备无障碍设施； 
3.为船舶提供码头、过驳锚地、浮筒等设施的，应当有相应的船舶污染物、废弃物接收能力和相应污染应急处理能力，包括必要的设施、设备和器材； 
（三）有与经营规模、范围相适应的专业技术人员、管理人员； 
（四）有健全的经营管理制度和安全管理制度以及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应急预案经专家审查通过；依法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或者配备专职安全管理人员。
 第八条  从事港口拖轮经营，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具备企业法人资格； 
（二）有满足拖轮停靠的自有泊位或者租用泊位； 
（三）在沿海港口从事拖轮经营的，应当至少自有并经营2艘沿海拖轮；在内河港口从事拖轮经营的，应当至少自有并经营1艘内河拖轮； 
（四）海务、机务管理人员数量满足附件的要求，海务、机务管理人员具有不低于大副、大管轮的从业资历且在申请经营的港口从事拖轮服务满1年以上； 
（五）有健全的经营管理制度和符合有关规定的安全与防污染管理制度。
（2）《港口危险货物安全管理规定》（交通运输部令2017年第2号公布,交通运输部令2019年第34号）第二十一条
第二十一条　从事危险货物港口作业的经营人（以下简称危险货物港口经营人）除满足《港口经营管理规定》规定的经营许可条件外，还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一）设有安全生产管理机构或者配备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二）具有健全的安全管理制度、岗位安全责任制度和操作规程； 　　
（三）有符合国家规定的危险货物港口作业设施设备； 　　
（四）有符合国家规定且经专家审查通过的事故应急预案和应急设施设备； 　　
（五）从事危险化学品作业的，还应当具有取得从业资格证书的装卸管理人员。
四、行政许可服务对象类型与改革举措
1.服务对象类型：自然人，企业法人，事业单位法人，社会组织法人，非法人企业，行政机关，其他组织
2.是否为涉企许可事项：是
3.涉企经营许可事项名称：港口（涉及客运和危险货物港口作业的经营项目除外）经营许可
4.许可证件名称：港口经营许可证
5.改革方式：实行告知承诺,优化审批服务
6.具体改革举措
（1）制作并公布告知承诺书格式文本，一次性告知申请人许可条件和所需材料。对申请人自愿承诺符合许可条件并按要求提交材料的，当场作出许可决定。
（2）推动实现申请、审批全程网上办理并在网上公布许可条件和办理流程。
（3）不再要求申请人提供营业执照等材料，在线获取营业执照信息。
（4）将承诺审批时限由20个工作日压减至8个工作日。
7.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措施
1.对不符合承诺条件开展经营的要责令限期整改，逾期不整改或整改后仍达不到要求的，要依法撤销许可证件。
2.依法对港口安全生产情况和《港口经营管理规定》执行情况实施监督检查，对违法行为依法处罚，并依法将检查的结果向社会公布。
3.对旅客集中、货物装卸量较大或者特殊用途的码头进行重点巡查。检查中发现安全隐患的，责令被检查人立即排除或者限期排除。
4.采取随机抽查、年度核查等方式对危险货物港口经营人的经营资质进行监督检查，发现其不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应当依法撤销其经营许可。
五、申请材料
1.申请材料名称
1.港口经营
（1）港口经营业务申请书；
（2）港口码头、客运站、库场、储罐、岸电、污水预处理等固定设施符合国家有关规定的竣工验收合格证明；
（3）使用港口岸线的，港口岸线的使用批准文件；
（4）提供拖轮服务的，拖轮的有效船舶证书及停靠泊位的相关证明材料；
（5）依法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或者配备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的相关证明材料，其中从事拖轮经营的，提供海务、机务管理人员的相关证明材料。
2.从事港口拖轮经营的，应当提供上述（1）（4）（5）项规定的材料。
3.申请危险货物港口经营人资质，除按《港口经营管理规定》的要求提交相关文件和材料外，还应当向所在地港口行政管理部门提交以下文件和材料：
（1）危险货物港口经营申请表,包括拟申请危险货物作业的具体场所、作业方式、危险货物品名（集装箱和包装货物载明到“项别”）；
（2）符合国家规定的应急设施、设备清单；
（3）装卸管理人员的从业资格证书（涉及危险化学品的提供）；
（4）新建、改建、扩建储存、装卸危险货物港口设施的，提交安全设施验收合格证明材料（包括安全设施施工报告及监理报告、安全验收评价报告、验收结论和隐患整改报告）；使用现有港口设施的，提交对现状的安全评价报告。
2.规定申请材料的依据
（1）《港口经营管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令2020年第21号）第八条、第九条
第八条  从事港口拖轮经营，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具备企业法人资格； 
（二）有满足拖轮停靠的自有泊位或者租用泊位； 
（三）在沿海港口从事拖轮经营的，应当至少自有并经营2艘沿海拖轮；在内河港口从事拖轮经营的，应当至少自有并经营1艘内河拖轮； 
（四）海务、机务管理人员数量满足附件的要求，海务、机务管理人员具有不低于大副、大管轮的从业资历且在申请经营的港口从事拖轮服务满1年以上； 
（五）有健全的经营管理制度和符合有关规定的安全与防污染管理制度。
 第九条  申请从事港口经营，应当提交下列相应文件和资料： 
（一）港口经营业务申请书； 
（二）港口码头、客运站、库场、储罐、岸电、污水预处理等固定设施符合国家有关规定的竣工验收合格证明； 
（三）使用港口岸线的，港口岸线的使用批准文件； 
（四）提供拖轮服务的，拖轮的有效船舶证书及停靠泊位的相关证明材料； 
（五）依法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或者配备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的相关证明材料，其中从事拖轮经营的，提供海务、机务管理人员的相关证明材料； 
（六）证明符合第七条规定条件的其他文件和资料。 
从事港口拖轮经营的，应当提供上述（一）（四）（五）项规定的材料和证明符合第八条规定条件的其他文件和材料。
（2）《港口危险货物安全管理规定》（交通运输部令2017年第2号公布，交通运输部令2019年第34号）第二十二条
第二十二条　申请危险货物港口经营人资质，除按《港口经营管理规定》的要求提交相关文件和材料外，还应当向所在地港口行政管理部门提交以下文件和材料： 　　
（一）危险货物港口经营申请表,包括拟申请危险货物作业的具体场所、作业方式、危险货物品名（集装箱和包装货物载明到“项别”）； 　　
（二）符合国家规定的应急设施、设备清单； 　　
（三）装卸管理人员的从业资格证书（涉及危险化学品的提供）； 　　
（四）新建、改建、扩建储存、装卸危险货物港口设施的，提交安全设施验收合格证明材料（包括安全设施施工报告及监理报告、安全验收评价报告、验收结论和隐患整改报告）；使用现有港口设施的，提交对现状的安全评价报告。
六、中介服务
1.有无法定中介服务事项：无
2.中介服务事项名称：无
3.设定中介服务事项的依据
无
4.提供中介服务的机构：无
5.中介服务事项的收费性质：无
七、审批程序
1.办理行政许可的程序环节
1.申请
2.组织审查
3.作出许可或者不许可的决定
4.符合资质条件的，由港口行政管理部门发给《港口经营许可证》；不予行政许可，将不予许可的决定及理由书面通知申请人。
2.规定行政许可程序的依据
（1）《港口经营管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令2020年第21号）第十条
第十条  申请从事港口经营，申请人应当向港口行政管理部门提出申请和第九条规定的相关文件资料。港口行政管理部门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作出许可或者不许可的决定。符合资质条件的，由港口行政管理部门发给《港口经营许可证》，并通过信息网络或者报刊公布；不符合条件的，不予行政许可，并应当将不予许可的决定及理由书面通知申请人。《港口经营许可证》应当明确港口经营人的名称与办公地址、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经营项目、经营地域、主要设施设备、发证日期、许可证有效期和证书编号。
3.是否需要现场勘验：部分情况下开展
4.是否需要组织听证：否
5.是否需要招标、拍卖、挂牌交易：否
6.是否需要检验、检测、检疫：部分情况下开展
7.是否需要鉴定：部分情况下开展
8.是否需要专家评审：部分情况下开展
9.是否需要向社会公示：是
10.是否实行告知承诺办理：部分情况下开展
11.审批机关是否委托服务机构开展技术性服务：部分情况下开展
八、受理和审批时限
1.承诺受理时限：当场办理
2.法定审批时限：20个工作日
3.规定法定审批时限依据
（1）《港口经营管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令2020年第21号）第十条
第十条  申请从事港口经营，申请人应当向港口行政管理部门提出申请和第九条规定的相关文件资料。港口行政管理部门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作出许可或者不许可的决定。
4.承诺审批时限：8个工作日
九、收费
1.办理行政许可是否收费：否
2.收费项目的名称、收费项目的标准、设定收费项目的依据、规定收费标准的依据
无
十、行政许可证件
1.审批结果类型：证照
2.审批结果名称：《港口经营许可证》
3.审批结果的有效期限：3年
4.规定审批结果有效期限的依据
（1）《港口经营管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令2020年第21号）第十条
第十条  ....《港口经营许可证》的有效期为3年。
5.是否需要办理审批结果变更手续：是
6.办理审批结果变更手续的要求
港口经营人变更经营范围的，应当就变更事项按照《港口经营管理规定》第十条规定办理许可手续。
7.是否需要办理审批结果延续手续：是
8.办理审批结果延续手续的要求
港口经营人应当在《港口经营许可证》有效期届满之日30日以前，向《港口经营许可证》发证机关申请办理延续手续。
申请办理《港口经营许可证》延续手续，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一）《港口经营许可证》延续申请；
（二）本规定第九条第一款第（四）（五）（六）项材料。
9.审批结果的有效地域范围
申请的港口经营地域
10.规定审批结果有效地域范围的依据
（1）《港口经营管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令2020年第21号）第十条
第十条  申请从事港口经营，申请人应当向港口行政管理部门提出申请和第九条规定的相关文件资料。港口行政管理部门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作出许可或者不许可的决定。符合资质条件的，由港口行政管理部门发给《港口经营许可证》，并通过信息网络或者报刊公布；不符合条件的，不予行政许可，并应当将不予许可的决定及理由书面通知申请人。《港口经营许可证》应当明确港口经营人的名称与办公地址、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经营项目、经营地域、主要设施设备、发证日期、许可证有效期和证书编号。
十一、行政许可数量限制
1.有无行政许可数量限制：无
2.公布数量限制的方式：无
3.公布数量限制的周期：无
4.在数量限制条件下实施行政许可的方式：无
5.规定在数量限制条件下实施行政许可方式的依据
无
十二、行政许可后年检
1.有无年检要求：无
2.设定年检要求的依据
无
3.年检周期：无
4.年检是否要求报送材料：无
5.年检报送材料名称：无
6.年检是否收费：无
7.年检收费项目的名称、年检收费项目的标准、设定年检收费项目的依据、规定年检项目收费标准的依据
无
8.通过年检的证明或者标志：无
十三、行政许可后年报
1.有无年报要求：无
2.年报报送材料名称：无
3.设定年报要求的依据
无
4.年报周期：无
十四、监管主体
县级交通运输部门
十五、备注

